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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27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由 8名董事组成，应参与表决董事 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人，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钟同志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昕轶、李剑同志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并推举主任委员的议案
鉴于 2023年股东大会年会已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工作准则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公
司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
员并推举各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与其本人董事任期一致。名单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李钟
委员：李钟、王昕轶、段石磊、史剑梅
（二）提名委员会
主任：史剑梅
委员：史剑梅、方芳、李健、李剑、段石磊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方芳
委员：方芳、史剑梅、李健、王昕轶、李剑
（四）审计委员会
主任：李健
委员：李健、史剑梅、方芳、严明勇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段石磊同志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朱赬、魏铭材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因工作调整及年龄原因，冯晓明、卢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

理，公司董事会对冯晓明、卢云峰同志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顾昕同志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健伟同志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附件：
李钟，男，196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工程

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上海外经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总裁、董
事、党委副书记，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长。现任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李钟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昕轶，男，1977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历任沈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项目发展部
投资主管、营销管理部项目营销经理，华润置地沈阳公司营销管理部助理经理、副经理，华润置地沈
阳大区营销管理部副总监、总监、总经理，沈阳公司助理总经理，华润置地东北大区长春公司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华润置地华南大区党委委员、助理总经理、深圳公司总经理，华润置地华东大
区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现任华润置地
华东大区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王昕轶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剑，男，1971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历任上海市建设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副总工、总经理助理，上海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党委委员，
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部长，上海地产虹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经
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现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李剑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段石磊，男，198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历任上海联合融资担保公司市北
区域管理部业务总监、业务二部副总监，上海市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风险管理部经
理、市场业务部经理，上海地产龙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运营部经理，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战
略投资部副总经理，计划经营部副总经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段石磊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朱赬，男，198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历任上海世博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部经理，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商务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与项目发展部部门经理、副总经
理兼上海世博滨江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世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总经理，上海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现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赬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魏铭材，男，1986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地产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企划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产品营销部副经理（主持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
作）、主任，上海市滩涂造地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临时负责人（主持工作）。现任上海新弘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魏铭材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顾昕，女，1976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历任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助理，蓝旗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KARL GROSS）财务经理，上海爱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经理，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顾昕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徐健伟，男，198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历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
部经理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团委书记。现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徐健伟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2024-038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回购股份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企业”或“公司”）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21年1月26日
披露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07）。

公司于2021年2月2日至2021年7月8日期间实施并完成了回购股份计划，共计回购公司股份
49,999,9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2%，支付总金额为 162,303,764.1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作为库存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10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安排，公司回购的股份应当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后三年内按照披露的用途进行转让或在三年期限届满前注销。

鉴于上述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拟根据上述规定将存放于股份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9,999,921股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已分别于2024年4月16日、2024年6月2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年度
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将注销股份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 49,999,921股股份，并将按规定办理相关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将由6,096,135,252股减少为6,046,135,331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一）主要内容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电话：021-20772222
5、电子邮箱：zhqydm@cecl.com.cn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2024-040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6月 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具体如下：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选举沈磊同志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即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675 证券简称：中华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4-037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3050 号紫藤宾馆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4,519,100,994

74.74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李剑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长李钟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376,936
比例（%）

99.9840

反对

票数

50,178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0149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376,936
比例（%）

99.9840

反对

票数

50,178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0149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376,936
比例（%）

99.9840

反对

票数

50,178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0149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376,936
比例（%）

99.9840

反对

票数

50,178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376,936
比例（%）

99.9840

反对

票数

600,758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0027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1,385,966
比例（%）

99.6080

反对

票数

17,041,148
比例（%）

0.3771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014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321,945
比例（%）

99.9828

反对

票数

105,169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014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872,525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105,169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002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

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5,769,057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50,178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1169
10、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927,516
比例（%）

99.9962

反对

票数

50,178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0027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872,525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105,169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0028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项目储备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9,328,667
比例（%）

97.0226

反对

票数

9,805,440
比例（%）

1.7009

弃权

票数

7,359,008
比例（%）

1.2765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376,936
比例（%）

99.9840

反对

票数

600,758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0027
14、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265,625
比例（%）

99.9815

反对

票数

712,069
比例（%）

0.0158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0027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265,625
比例（%）

99.9815

反对

票数

816,569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18,800
比例（%）

0.0004
16、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927,516
比例（%）

99.9962

反对

票数

154,678
比例（%）

0.0034

弃权

票数

18,800
比例（%）

0.0004
1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8,927,516
比例（%）

99.9962

反对

票数

50,178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002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议案名称

董事候选人李钟

董事候选人王昕轶

董事候选人李剑

董事候选人严明勇

董事候选人段石磊

得票数

4,518,220,786
4,518,220,341
4,517,760,881
4,517,760,441
4,518,220,34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9805
99.9805
99.9703
99.9703
99.980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9.01
19.02
19.03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选人史剑梅

独立董事候选人方芳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健

得票数

4,518,221,939
4,518,368,939
4,518,368,94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9805
99.9838
99.98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01
20.02

议案名称

监事候选人沈磊

监事候选人王静思

得票数

4,517,764,042
4,518,370,94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9704
99.9838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9.01

19.02

19.03

20.01

20.02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聘 请 2024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关 于 公 司2024 年 度
对 外 担 保
计 划 的 议

案

关 于 公 司2023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实 际
发 生 额 及2024 年 度
预 计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发 生 额 的

议案

公 司 2023
年 度 利 润
分配预案

关 于 公 司
提 供 财 务
资 助 的 议

案

关 于 公 司2024 年 度
项 目 储 备
计 划 的 议

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薪 酬
方 案 的 议

案

关 于 延 长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A
股 股 票 股
东 大 会 决
议 有 效 期

的议案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大 会
延 长 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向 特 定
对象发行A
股 股 票 具
体 事 宜 有
效 期 的 议

案

关 于 注 销
回 购 股 份
并 减 少 注
册 资 本 的

议案

关 于 修 改
公 司 章 程
并 办 理 工
商 变 更 登
记的议案

董 事 候 选
人李钟

董 事 候 选
人王昕轶

董 事 候 选
人李剑

董 事 候 选
人严明勇

董 事 候 选
人段石磊

独 立 董 事
候 选 人 史

剑梅

独 立 董 事
候 选 人 方

芳

独 立 董 事
候 选 人 李

健

监 事 候 选
人沈磊

监 事 候 选
人王静思

同意

票数

163,522,344

163,467,353

163,522,344

164,072,924

164,017,933

147,081,954

163,522,344

163,411,033

163,411,033

164,072,924

164,072,924

163,366,194

163,365,749

162,906,289

162,905,849

163,365,749

163,367,347

163,514,347

163,514,348

162,909,450

163,516,351

比例（%）

99.5592

99.5257

99.5592

99.8944

99.8609

89.5496

99.5592

99.4914

99.4914

99.8944

99.8944

99.4641

99.4638

99.1841

99.1838

99.4638

99.4648

99.5543

99.5543

99.1860

99.5555

反对

票数

600,758

105,169

50,178

50,178

105,169

9,805,440

600,758

712,069

816,569

154,678

50,178

比例（%）

0.3658

0.0640

0.0306

0.0306

0.0640

5.9700

0.3658

0.4335

0.4972

0.0942

0.0306

弃权

票数

123,300

673,880

673,880

123,300

123,300

7,359,008

123,300

123,300

18,800

18,800

123,300

比例（%）

0.0750

0.4103

0.4102

0.0750

0.0751

4.4804

0.0750

0.0751

0.0114

0.0114

0.075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 9、12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对上述议

案回避表决。
2、上述第 5、7、9-20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第14-17项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辉、陶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4-031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解散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散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为了终止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昌
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船机”）持续亏损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盈利能力，同意对宜昌船机进行停业解散。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宜昌船机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11月16日
注册资本：43,075.76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182662063U
法定代表人：张世平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船舶机械制造、安装、销售；塑料制品制造、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灶具

及配件零售、修理；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销售；房屋及机械设备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压力容器的设计（A1级高压容器、A2级第三类低、中压容
器）；压力容器的制造（A1级高压容器、A2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压力管道的安装（GC类GC2级）；
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宜昌船机100%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宜昌船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3,130万元，负债总额79,835

万元，净资产-16,705万元。截至2024年3月31日，宜昌船机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61,232万元，负债
总额78,946万元，净资产-17,714万元。

二、本次解散的原因
宜昌船机主要从事柴油机零部件、机械加工制造等配套业务，因主导产品缺乏竞争力，已持续多

年亏损。为了终止宜昌船机持续亏损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盈利能力，
公司拟对宜昌船机进行停业解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合规做好解散相
关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关闭注销手续等。

三、本次解散对公司的影响1.本次解散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宜昌船机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占公
司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宜昌船机长期亏损，本次解散能够终止其持续亏损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止住出血点，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3.宜昌船机解散注销完成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考虑到公司对宜昌船机的债权存
在因宜昌船机资产不能足额偿付而致部分损失的风险，预计本次解散将对公司合并口径的经营利润
产生一定影响，具体金额尚待审计机构审定后确定。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本次解散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解散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宜昌船机进行停业解
散。本次解散宜昌船机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宜昌船机将依据法定程序，做好停业解散各相关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关闭注销手续。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4-029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118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
14,142,919,113

62.02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永良先生。(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付向昭先生、姜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张崇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3、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财务总监姚祖辉先生，董事会秘书管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39,520,113
比例（%）

99.9759

反对

票数

3,378,900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20,100
比例（%）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39,520,113
比例（%）

99.9759

反对

票数

3,378,900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20,100
比例（%）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2,258,113
比例（%）

99.9953

反对

票数

660,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39,520,113
比例（%）

99.9759

反对

票数

3,378,900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20,100
比例（%）

0.0003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2,258,113
比例（%）

99.9953

反对

票数

660,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1,073,695,149
2,448,476,670
620,086,294
6,462,600

613,623,694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935
97.9968
99.9138

反对

票数

0
0

660,900
132,000
528,900

比例（%）

0.0000
0.0000
0.1064
2.0016
0.0862

弃权

票数

0
0

100
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1
0.0016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5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船舶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国船舶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68,562,964

3,068,562,964

比例（%）

99.9784

99.9784

反对

票数

660,900

660,900

比例（%）

0.0215

0.0215

弃权

票数

100

100

比例（%）

0.0001

0.000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钱嘉禛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4-030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024年6月27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北
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提前以书面形式送
达公司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永良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十一名，亲自出席会议
董事十一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解散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

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解散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

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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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4-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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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藏拉萨市夺底路 14 号公司 6610 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379,135,745
29.41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顿珠朗加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刘显军先生、赵云德先生、西虹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达瓦扎西先生、周李梅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3、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胡炳芳女士和公司部分高管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列席了本次会
议；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以现场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02,045
比例（%）

99.8064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52,900
比例（%）

0.040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34,945
比例（%）

99.8151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20,000
比例（%）

0.031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02,045
比例（%）

99.8064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52,900
比例（%）

0.04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34,945
比例（%）

99.8151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20,000
比例（%）

0.031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02,045
比例（%）

99.8064

反对

票数

700,800
比例（%）

0.1848

弃权

票数

32,900
比例（%）

0.008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02,045
比例（%）

99.8064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52,900
比例（%）

0.040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确认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02,045
比例（%）

99.8064

反对

票数

700,800
比例（%）

0.1848

弃权

票数

32,900
比例（%）

0.008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确认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02,045
比例（%）

99.8064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52,900
比例（%）

0.04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522,045
比例（%）

99.8381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32,900
比例（%）

0.0088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245,833
比例（%）

98.8708

反对

票数

700,800
比例（%）

1.0784

弃权

票数

32,900
比例（%）

0.0508
11、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402,045
比例（%）

99.8064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52,900
比例（%）

0.0405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554,945
比例（%）

99.8468

反对

票数

580,800
比例（%）

0.153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
事会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关 于《公 司 独 立 董 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
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确 认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 2024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监 事 确 认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 2024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
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
年～2026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4,245,833
64,278,733
64,245,833
64,278,733
64,245,833
64,245,833

64,245,833

64,245,833
64,365,833
64,245,833
64,245,833
64,398,733

比例（%）

98.8708
98.9215
98.8708
98.9215

98.8708

98.8708

98.8708

98.8708

99.0555
98.8708

98.8708

99.1061

反对

票数

580,800
580,800
580,800
580,800

700,800

580,800

700,800

580,800

580,800
700,800

580,800

580,800

比例（%）

0.8938
0.8938
0.8938
0.8938

1.0784

0.8938

1.0784

0.8938

0.8938
1.0784

0.8938

0.8939

弃权

票数

152,900
120,000
152,900
120,000

32,900

152,900

32,900

152,900

32,900
32,900

152,900

0

比例（%）

0.2354
0.1847
0.2354
0.1847

0.0508

0.2354

0.0508

0.2354

0.0507
0.0508

0.2354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与会股东均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议案 10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萍、强久格桑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

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001316 股票简称：润贝航科 公告编号：2024-025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股东重庆宇之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5%以上股东重庆宇之航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之航”）出具的《关于重庆宇之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
告知函》。因宇之航解散清算，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126,7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2%）已通
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各股东名下，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成，并已取得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非交易过户情况
过出方

宇之航

合并

过入方

徐烁华

刘俊锋

刘俊山

田野

张少龙

黄培财

林晓可

邹莲贵

江婷

陈道铭

张煜林

黄友莲

傅卫美

孙亚娟

涂士龙

蔡玉

齐亚涛

任佩

杨艺

钟志威

史小林

周维

陆正光

颜太军

分配股份数量（股）

1,764,700
1,357,500
339,400
339,400
68,600
31,400
42,300
28,700
28,700
10,700
100

28,700
25,700
13,000
100
7,100
15,100
8,400
100
1,600
100

13,600
1,600
100

4,126,700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2.1465%
1.6512%
0.4128%
0.4128%
0.0834%
0.0382%
0.0515%
0.0349%
0.0349%
0.0130%
0.0001%
0.0349%
0.0313%
0.0158%
0.0001%
0.0086%
0.0184%
0.0102%
0.0001%
0.0019%
0.0001%
0.0165%
0.0019%
0.0001%
5.02%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注：上表数据实际加总数与合计数的差异系四舍五入产生的尾数差所致。
二、相关承诺
（一）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股份过出方、过入方应当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合并适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关于
大股东减持的规定。因减持股份或者被动稀释导致其不再具有大股东身份的，自不再具有大股东身
份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仍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关于大股东减
持的规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导致其不再具有大股东身份的，应当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

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

（二）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俊锋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徐烁华女士，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现任财务总监田野先生，已离任财务总监周维女士（在原定任期内时），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宇之航作为公司 IPO持股平台南昌飞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南昌飞航”）的股票过入方，已严格遵守南昌飞航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所作出的承诺，本次非交易过户后，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宇之航所持有股份的全体股东将继
续履行南昌飞航所需遵守的各类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南昌飞航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1、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和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2、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承诺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承诺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承诺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审慎
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承诺人在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该等股票的，减持
价格将不低于公司发行价（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采用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股份为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取得的除外）；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股份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除外）。持股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不含本
数）时除外。

（4）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且计划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承诺人将配合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持股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不含本数）时
除外。

（5）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新增
规则和要求的，承诺人将同时遵守该等规则和要求。

（6）若在股份限制流通、自愿锁定期内违反相关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则承诺人由此所得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宇之航原股东（本次全体过入方）所持股份将合并计算适用公司第

二大股东身份，如有减持计划，需按照公司2024年6月15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的《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解散清算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中的减持额度分配方案确定减持额度及比例。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针
对上市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管股份减持颁布最新规定，则参照最新规定执行。

（二）宇之航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宇之航解散清算及拟进行证券非交易过户
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二）《关于重庆宇之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